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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333        证券简称：健新科技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以及重新签订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情况 

(一)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基本情况 

2016年 5月 29日，为使公司能够稳定更好的发展，股东张振华、

唐票林、刘勇、及唐票林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新余健云签署《广州

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控制暨一致行动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《一

致行动协议》”），约定在所有重大事项上表决一致。协议各方同意

通过该协议的安排，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，共同参与公司的

经营管理。四方承诺，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，至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日起 36 个月内，确保其（包括

其代理人）全面履行该协议的义务。除不再持有公司股权（份）外，

四方持有公司的股权（份）数额发生变化，不影响该协议对四方的效

力。协议有效期内，四方在向股东大会、董事会行使提案权、提名权，

及在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，将通过采取相同意思表

示、一致表决的方式，实施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共同控制。凡涉及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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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经营决策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的提名及任免等重大事项, 四方将

先行协商统一意见，在达成一致意见后，四方共同向公司股东大会、

董事会提出提案，共同提名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管候选人等，根据事

先协商确定的一致意见对股东大会、董事会的审议事项投票表决；四

方保证由四方提名的董事，在所有董事会决议中作出相同意思表示且

（包括委托其他董事出席并表决的事项）与其提名人保持一致。四方

承诺，任何一方持有公司的股权（份）不得通过协议、授权或其他约

定方式委托他人代为持有，或将其提名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交由他人

行使。如无法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表决权，无法出席方应按

照各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对代理人进行授权。 

（二）原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解除 

股东张振华、唐票林、刘勇、及唐票林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新

余健云于 2018年 5月 4日签署了《关于<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共同控制暨一致行动协议>之解除协议》。 

 

二、重新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情况 

（一）重新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情况 

股东张振华、唐票林、刘勇、及唐票林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新

余健云于 2018年 5月 4日重新签署了《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共同控制暨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（二）重新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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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：四方在向公司股东会、董事会行使提案权、提名权，及

在公司股东会、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，将通过相同意思表示、一致

表决的方式，实施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共同控制。 

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的提名及任免等重

大事项，四方将先行协商统一意见，如果四方意见发生分歧将以张振

华的意见为最终形成的一致意见，在形成一致意见后，四方共同向公

司股东会、董事会提出提案，共同提名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管候选人

等，根据事先形成的一致意见对股东会、董事会的审议事项投票表决。 

第二条：四方任何一方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、授权或其

他约定方式委托他人代为持有，或将其提案权、提名权、表决权交由

他人行使。如无法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表决权，无法出席方

应按照四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对代理人进行授权。 

第三条：任何一方不得主动辞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职位。 

第四条：无论四方在健新公司、新余健云和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

健新公司股份的机构所持有的股份如何变化都适合本协议。 

（二）重新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原因 

1、明确了四方意见发生分歧将以张振华的意见为最终形成的一

致意见。 

2、重新计算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有效时间，自《一致行动协议》

签订之日(2018年 5月 4日)起，有效期 36个月。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22 

 4 / 4 

（三）重新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影响 

股东张振华、唐票林、刘勇、及唐票林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新

余健云一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稳

定现有的公司控制结构，降低股权分散可能导致的管理和控制风险，

提高决策效率，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关于<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控制暨一致行动协议>

之解除协议》； 

（二）《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控制暨一致行动协议》（2018

年 5月 4日签订） 

 

广州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8年 5月 8日 


